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包头惠民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收到控股股东无偿划转国有资产文件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

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
 

公司于 2018 年 12月 6 日收到包头市水务（集团）有限公司《关

于将一机集团直饮水移交资产无偿划转至包头惠民水务股份有限公

司的批复》（包水务（集团）发〔2018〕63），将内蒙古第一机械集团

有限公司直饮水移交资产 4,026,990.67 元，无偿划转给包头惠民水务

股份有限公司。 

根据《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的相关规定：“公

众公司及其控股或者控制的公司购买、出售资产，达到下列标准之一

的，构成重大资产重组：(一)购买、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众公司最近

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

50%以上；（二）购买、出售的资产净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

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净资产额的比例达到 50%以上，且购

买、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

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30%以上。” 

公司 2017 年度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审计后的

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为 335,467,446.34 万元，期末归属于

母公司的净资产额为 162,941,390.82 万元。 

本次行政划转为无偿划转，交易对价为零元，标的截至 2018 年

9 月 30 日的账面净资产为 4,026,990.67 万元，总资产为 4,026,990.6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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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元，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期末归属于母

公司的净资产总额的比例为 2.47%；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

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 1.2%。未达到以上标准，

故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。 

本次无偿划转后,上述资产将成为公司的资产,公司将积极办理相

关工作。 

 

包头惠民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8 年 12 月 7 日 


